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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072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1年 11月 26 日

在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一层会议室召开，出席股东（或授权代表）34 人，共代表股份   

4808488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05%，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关

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经大会审议，以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一） 发行规模：人民币 70,000万元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二）票面金额：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下称“燕京转债”)按面值发行，每张

面值 100 元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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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面利率：年利率为 0.8－1.2％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四）燕京转债的存续期限：本次燕京转债自发行之日起期限为 5年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五）转股期：自本次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后至燕京转债到期日止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六）还本付息的时间和方式：  

1、本次燕京转债每年支付一次利息。  

  年度利息计算公式为：I＝B*i  

I：支付的利息额；B：可转债持有人在付息登记日收市后仍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本次可转债的票面利率。 

2、公司将在本次燕京转债到期日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偿还未转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

一期利息。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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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转股价格确定方式和调整原则：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及计算公式  

本次燕京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以公布募集说明书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

格为基础，上浮 10％-30%。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送股、转增股本：  P =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 = (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o＋Ak）/（1＋n＋k）；   

其中：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 P，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为P0，每股送红股数、每股转增股

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数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八）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在燕京转债的存续期间，当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不高于当时转股价格的 80％时，董事会有权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2、董事会决议该次降低转股价格的幅度不超过 20％；  

  3、在燕京转债的存续期间，董事会直接行使本项权力的次数在连续 12个月内不超过

1次。  

当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幅度为 20％以上或连续 12个月中公司认为需要多次修正转股价

格时，须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九）赎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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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燕京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高于当期转股价的

130％，则本公司有权以 102元/张(含当年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换股份的燕

京转债。  

本公司每年可按约定条件行使一次赎回权，首次赎回公告必须在该次赎回条件满足后

的 2个交易日内刊登，否则视为放弃该次赎回权；若首次不实施赎回的，当年不再行使赎

回权。赎回的时间、具体程序、付款方式等授权董事会确定。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十）回售条款：  

  在燕京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经燕京转债持有人申请，持有人有权将持有的燕京转债按下列回售价格（含当年利

息）回售予本公司，并有权选择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燕京转债。当年首次满足回售条

件时，不实施回售的，当年不再行使回售权。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回售价格    101元/张  102 元/张  103 元/张  104元/张 

回售的时间、具体程序、付款方式等授权董事会确定。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十一）向老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配售比例为每 1股配售 1元。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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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法人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

股股东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均已出具了书面承诺函，承诺放弃其各自的本公司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优先认购权，并且放弃的认购权不再转让。 

 

（十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以下项目： 

第一部分：技改项目 

1、引进啤酒生产关键设备技术改造工程     

2、南厂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工程           

3、精品啤酒扩建改造工程 

4、无醇啤酒技改项目 

5、年产2万吨纯净水水处理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 

6、为生产饮用水配套制罐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 

7、年产2万吨矿泉水水处理生产线技术改造工程 

8、包装一车间技术改造工程               

9、南厂综合技改工程 

第二部分：异地投资项目 

1、受让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和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所持燕京啤酒（曲阜

三孔）有限责任公司52%的股权   

2、受让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和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所持燕京啤酒（莱州）

有限公司80%的股权并追加投资     

  3、受让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持有燕京啤酒（赤峰）有限责任公司60.19%股权 

4、投资控股上海海虹集团常熟海虹酒业有限公司并将其更名为“燕京啤酒(常熟)

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部分：新建项目 

  1、投资设立北京燕京中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建立企业科研技术中心  

3、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扩建物流配送中心  

第四部分：剩余部分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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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十三）转股时不足 1 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经申请转股后，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不

足转换为一股股份的金额，本公司将在燕京转债到期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兑付该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及其利息。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十四）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事宜： 

  1、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  

  2、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在本决议授权范围内， 按照监管部门

的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在发行前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及募集办法进行修

改。  

  3、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4、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完成后， 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

改。  

  5、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完成后， 办理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事

宜。  

  6、授权董事会办理其他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一切事宜。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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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效期为一年。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本议案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四、 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五、 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六、 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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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审议并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有效票 480848844 股，同意票 480847344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八、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燕京啤酒（莱州）有限公司 80%股权并追加投资的议

案》； 

 燕京啤酒（莱州）有限公司（下称“燕京莱州”）具有 20 年啤酒生产历史，年生产

能力为 15万吨。该公司股东为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下称“燕京有限”）、北京企业（啤

酒）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企业”）和山东莱州市光州啤酒（集团）总公司，分别持有该

公司 55%、25%和 20%的股权。本公司第一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本公司接受燕京有限和

北京企业委托，代其行使在燕京莱州中股东的权力和权利，对其实行托管经营。 

根据北京德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 2001年 9 月 30日，燕京莱州

总资产 22096.84 万元，净资产 6659.13 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6995.91 万元。 

按照持股比例，本次股权转让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燕京有限和北京企业拥有的燕京

莱州股东权益为定价依据。本公司拟受让燕京有限持有的燕京莱州 55%股权，评估价值为

3662.52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3662.52 万元；受让北京企业持有的燕京莱州 25%股权，

评估价值为 1664.78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1664.78 万元。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并追加投资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关联公司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产

生同业竞争；另一方面采取低成本扩张，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燕京啤酒全国

市场占有率，实现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由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解决，纳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项

目。 

    有效票 32830124 股，同意票 32828624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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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52%股权的议案》； 

 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燕京三孔”）始建于 1987 年，2000 年

形成年产 60 万吨啤酒生产能力，跨入全国十大啤酒集团行列。该公司股东为曲阜三孔啤

酒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下称“燕京有限”）、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下

称“北京企业”），分别持有该公司 48%、27%和 25%的股权。本公司第二届第六次董事会

决议，本公司接受燕京有限、北京企业委托，代其行使在燕京三孔中股东的权力和权利，

对燕京三孔实行托管经营。 

根据北京德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 2001年 9 月 30日，燕京三孔

总资产 38354.59万元，净资产 21956.57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21022.47 万元。  

按照持股比例，本次股权转让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燕京有限和北京企业拥有的燕京

三孔股东权益为定价依据。本公司拟受让燕京有限持有的燕京三孔 27%股权，评估价值为

5928.27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5928.27万元；受让北京企业持有的燕京三孔 25%股权，评

估价值为 5489.14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5489.14 万元。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关联公司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另一方面通过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并驾齐驱，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现燕京啤酒“巩固

华北市场，扩大全国市场”的发展战略。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由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解决，纳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项

目。 

    有效票 32830124 股，同意票 32828624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受让燕京啤酒（赤峰）有限责任公司60.19%股权的议案》。 

燕京啤酒（赤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下称“燕京有限”）和

赤峰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 60.19%和 39.81%的股权。本公司第二届第十次

董事会决议，本公司接受燕京有限委托，代其行使在燕京赤峰中股东的权力和权利，对燕

京赤峰实行托管经营。 



 10

根据北京德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 2001年 9 月 30日，燕京赤峰

总资产 14865.69万元，净资产 9138.65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9212.44 万元。 

按照持股比例，本次股权转让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燕京有限拥有的燕京赤峰股东权

益为定价依据。本公司拟受让燕京有限持有的燕京赤峰 60.19%股权，评估价值为 5500.55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5500.55 万元。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关联公司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另一方面入驻赤峰，将使燕京在全国范围的资本运作更上一层楼，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

有利于提高燕京啤酒全国市场占有率。 

公司本次受让股权由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解决，纳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项

目。 

    有效票 32830124 股，同意票 32828624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 

    弃权票 1500 股； 

    反对票 0 股。 

 

    以上决议中，其中受让燕京啤酒（莱州）有限公司 80%股权并追加投资、受让燕京啤

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52%股权、受让燕京啤酒（赤峰）有限责任公司 60.19%股权

三项属于关联交易，在大会表决时，有关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本次股东大会经信利律师事务所谢思敏律师现场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11月 26日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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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下称《规

范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

受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委托，指派谢思敏律师出席公司 200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三条和《规范意见》第七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列席了公司 200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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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

通知，已于 2001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3、审议《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的议案》；  

4、审议《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5、审议《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6、审议《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7、审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8、审议《关于受让燕京啤酒（莱州）有限公司 80%股权并追加投资的议案》； 

9、审议《关于受让燕京啤酒（曲阜三孔）有限责任公司 52%股权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受让燕京啤酒（赤峰）有限责任公司 60.19%股权的议案》。  

 

经审查，以上提案符合《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

明，议案内容已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应为： 

1、截止 2001 年 11 月 16日下午收市后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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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或委托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 

 

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截止 2001年 11 月 26日上午 9时 30分，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4人，持股数共计 480848844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 66742.45万股的 72.05％，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民法

通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进行表决。采取记

名方式，就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由二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监票和清点，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本次股东

大会的第二项议案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一项、第三项、第

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议案均以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审议

第八项、第九项和第十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依法回避了表决，上述

三项议案均以出席会议的除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外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表

决结果见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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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 OO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 

谢思敏  

 


